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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以氣體形式排放，與對健康有害的大氣中

臭氧 1及可吸入懸浮粒子 2的形成息息相關。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亦會使煙

霧問題惡化，令地區的能見度下降。  
 
2.  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政府與廣東省政府進行的
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聯合研究發現，塗料、印刷工業、含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的消費品及汽車是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四大排放源。為改

善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空氣質素，香港特區政府與廣東省政府於 2002年  
4月達成共識，務求在 2010年或以前減低區內多種污染物的排放量，包
括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量削減 55%，並以 1997年的排放量為參照
基準。為達致此目標，政府當局已實施一系列的計劃，減少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的排放量。  
 
 
管制油站排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3.  為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汽體在車輛於油站加油時逸散到大

氣中的情況，立法會於 1999年通過《空氣污染管制 (油站 )(汽體回收 )規
例》，規定油站須控制把汽油從運油車卸入貯油缸時排放的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自此，油站東主已在油站安裝系統，回收在卸油過程中所

排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汽體。  
 

                                                 
1 地面的臭氧是高度活性氣體，濃度高時可引致眼睛不適，使健康人士出現上下

呼吸道病徵。  
2 可吸入懸浮粒子可深入肺部，影響呼吸系統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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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進一步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政府當局計劃引入

另一項規例，規定油站為汽油車輛加油時須減少排放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汽體。根據該項建議，所有新建的油站均須裝設系統，回收汽油車

輛加油時排放的汽油汽體。現有油站東主有 3年時間在油站加裝該套系
統。環境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3年 7月 22日的會議席上討論有關建議。雖
然委員知悉業界普遍支持該項建議並歡迎當局給予 3年的安裝期，但委
員認為當局應採取措施，盡量減少在安裝系統期間因服務暫停所帶來

的不便。他們亦要求政府當局在向立法機關提交有關規例前，重新考

慮把沒有遵行規例的人士判處入獄是否恰當。  
 
5.  內務委員會於 2005年 1月 7日的會議上研究《 2004年空氣污染
管制 (油站 )(汽體回收 )(修訂 )規例》時，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
述明改裝建議對受小型油站所造成的影響，以及當局向有關擁有人所

作諮詢的結果。據政府表示，已經諮詢各大小油站的擁有人，當中並

無任何擁有人認為實施建議會有問題。再者，小型油站只須暫停運作

少於一個工作天，以便完成更換工程、進行測試及簽發證書。上述規

例於 2005年 3月 31日正式生效。  
 
 
管制消費品排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6.  除了為減少油站排放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而推行的管制措施

外，政府當局亦會分兩個階段推行一項計劃，以減少本港的塗料、印

墨及若干指定消費品所釋出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第一階段  ⎯⎯  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若干指定消費品的強制登記及
標籤計劃  
 
7.  計劃的第一階段會引入強制登記及標籤計劃，規定所有塗

料、印墨及若干指定消費品的進口商或製造商，必須向環境保護署 (下
稱 “環保署 ”)登記供在港出售有關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他們
亦須確保有關產品的個別容器及／或包裝上均印上或牢固貼上中英對

照的標籤。沒有遵行擬議登記及標籤規定的人士會被懲處。擬議計劃

將會涵蓋的消費品清單及相關罰則分別載於附錄 I及附錄 II。  
 
8.  當局於 2004年 6月 28日向環境事務委員會簡介擬議的登記及
標籤計劃時，部分委員關注建議會對零售商造成重大影響，因為他們

須依靠出口商就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提供所需的資料。此

外，擬議的計劃會限制消費者的選擇，因為登記及標籤規定很可能會

影響製造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產品但無實施標籤規定的國家所進口的

有關產品。因此，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從業界的角度研究有關問題，以

協助業界人士遵行有關的規定。  
 
9.  政府當局解釋，由於大部分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產品均屬

化學物質，進口商及製造商應已擁有其成分的詳細資料，因此在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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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標籤規定時不會有問題。儘管如此，當局在敲定擬議計劃前會

考慮業界的意見，以便在業界利益及環保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10.  環境事務委員會察悉，為符合標籤規定的要求而在實驗室測

試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費用約為每件產品 1,000至 3,000元，而登記
費方面，每件產品可能需要數百元。由於進口商及製造商須承擔遵行

擬議登記及標籤規定的額外成本，委員憂慮有關的成本會無可避免地

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11.  政府當局於 2004年 9月展開為期兩個月的公眾諮詢，收集利益
相關者對擬議的第一階段計劃的意見，期間當局亦徵詢受影響行業的

意見。在 2004年 11月 2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方剛議員提出一項口頭質
詢，要求政府當局解釋引入擬議計劃的理據，以及政府當局會否考慮

為受影響的行業提供協助。  
 
12.  鑒於各相關行業就擬議計劃對其營運所造成的影響提出關注

意見，工商事務委員會遂於 2004年 12月 14日舉行一次會議，聽取席上
與代表團體會面及聽取他們的意見。  
 
13.  在該次會議席上，工商事務委員會察悉團體代表對此議題的

意見分歧。雖然各相關行業大致上均支持有需要改善空氣質素及保護

環境，但亦就管制排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擬議計劃提出下列關注意

見  ⎯⎯  
 

(a) 當局未能有效地進行諮詢，因為很多受影響的業界對擬
議計劃並不知情，  也不熟悉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概念。
此外，為期 6個月的擬議過渡期太短，進口商及零售商未
能在新計劃實施前售清存貨。因此，當局應就擬議計劃

進行規管影響評估，以全面瞭解對各行業所帶來的影響； 
 
(b) 政府應提供資料，說明如何得出消費品在各主要排放源

釋出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總量中約佔 24%的比重。此
外，當局亦應考慮只針對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高的產

品，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低的產品如化粧品及個人

護理產品則應獲豁免納入擬議計劃內；  
 
(c) 由於不同的消費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含量水平亦有

所不同，因此政府應就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安全水平及

測試標準提供清晰的指引；  
 
(d) 由於香港只有兩間符合資格的實驗室可測試消費品的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因此測試所需的時間將會很長。

結果，化粧品的進口商或零售商可能因這些產品的周期

很短而蒙受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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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由於香港只是一個很小的市場，消費品的海外製造商不
大可能根據香港的需要改變其包裝。因此，本地進口商

及零售商將須承擔附上標籤的費用，而有關費用最終會

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f) 標籤規定對改善空氣質素的成效極有疑問。由於缺乏充

分的消費者教育，在產品標籤上註明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含量的意義不大；  
 
(g) 由於擬議計劃會對成本造成影響，進口商或零售商可能

會避免進口一些可保護人類健康的消費品，例如防止感

染登革熱的驅蟲劑，因而限制消費者的選擇；及  
 
(h) 擬議計劃與政府的改善營商環境及就業情況承諾諾背道

而馳，因為進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測試及標籤產品

會大幅增加經營成本，致使很多從事零售業的中小型企

業或會難以經營下去。  
 
然而，環境關注組織卻支持擬議計劃，以便對嚴重污染環境的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排放問題加以管制。另一方面，消費者委員則強調當局應

加強教育消費者，以及按釋出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佔排放總量的

多寡來決定實施計劃的先後次序，並以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高的產

品作為第一步的管制對象。  
 
14.  工商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大致上均恐怕擬議計劃會對營商環境

造成不良影響，並認為當局有需要進行規管影響評估。他們憂慮擬議

計劃嚴苛的規定一旦實施，會妨礙海外製造商把產品出口到香港。鑒

於香港基本上是消費品的進口地，必須依賴外國出口商提供所需的揮

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資料，外國出口商如未能提供有關資料，可能會

導致若干產品無法在香港出售，使消費者的選擇大受限制。他們強調，

政府當局不應單從保護環境的角度處理此問題，以致忽略擬議計劃對

社會上其他界別的影響。依他們之見，更佳的做法是提供更多適當的

消費者教育，此舉比產品標籤計劃能取得更好的收效，原因是後者在

消費者眼中的作用或興趣不大的。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政府當局與受影

響的行業加強溝通，並制訂真正能有效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量

的措施，既可惠及公眾又對商界造成最少影響，例如針對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排放量高的產品實施規管措施。  
 
15.  政府當局在 2005年 1月答覆工商事務委員會時匯報表示，當局
透過諮詢過程接獲不少有關擬議的管制計劃的關注意見，包括把大量

消費品和化粧品涵蓋在計劃範圍內的理據、相關的行業在符合測試及

登記規定方面的困難、對受影響行業所增加的成本和造成的影響，以

及當局有需要就該計劃進行規管影響評估。就此，政府當局準備透過

舉行會議及工作小組，與業界進一步探討有否其他切實可行方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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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或減少對業界所造成的不良影響，並會在進行該程序後，重新研

究是否有需要進行規管影響評估及相關評估所涵蓋的範疇。  
 
下一階段  
 
16.  政府當局會參考第一階段計劃的成效，考慮如何開展第二階

段的工作，屆時可能會實施措施，管制某類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含量，或鼓勵公眾棄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高的產品。當局在提交

任何擬議管制措施前，會分別諮詢有關的利益相關者及公眾。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5年 11月 22日  



附錄 I 
 

受建議登記及標籤計劃  
規管的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消費品清單  

 
一般消費品  

 
1 .  黏合劑及黏合劑清除劑  
2 .  煮食防黏及調味噴劑  
3 .  空氣清新劑  
4 .  抗靜電產品  
5 .  浴室、瓷磚、一般用途、玻璃、地毯及室內裝飾用布料、電
器或電子產品或設備、焗爐、潔手劑、肥皂、及木料等清潔

劑  
6 .  除塵用品  
7 .  布料保護劑、除味劑 
8 .  地板光油、光蠟、起蠟水  
9 .  鞋履及皮革護理用品  
10 .  傢具保養用品  
11 .  一般用途去油劑  
12 .  塗鴉清除劑 /塗改液  
13 .  驅蟲劑  
14 .  殺蟲劑及除草劑  
15 .  衣物預洗劑及上漿用品  
16 .  金屬打磨劑、清潔劑  
17 .  多用途潤滑劑   
18 .  起漆水  
19 .  滲透劑  
20 .  橡膠及乙烯基保護劑  
21 .  密封劑及填隙劑  
22 .  衣物除漬劑  
23 .  廁所及尿厠清潔劑  
 
個人護理用品  

 
24 .  止汗劑 /香體劑  
25 .  髮油 /噴髮膠  
26 .  髮型用品及噴髮泡沫  
27 .  指甲美化用品及清除劑  
28 .  個人香體用品  
29 .  剃鬚膏、凝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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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護理用品  
 

30 .  汽車制動裝置清潔劑  
31 .  汽車打磨潔亮劑  
32 .  汽車光蠟、光油、密封劑、上光劑  
33 .  汽車擋風玻璃洗滌劑  
34 .  除蟲及去油劑  
35 .  化油器或燃油注射進氣裝置清潔劑  
36 .  引擎去油劑  
37 .  輪胎修補、膨脹劑  
38 .  底塗料噴霧  
 
一般噴霧塗料  

 
39 .  面塗料  
40. 其他塗料  
 



 

附錄 II 

罪行及建議罰則  

 

  
罪行  

 

 
建議罰則  

 
1. 登記時提交虛假資料  首次定罪：罰款 50,000 元及監禁三

個月  
 
再次定罪：罰款 100,000 元及監禁
六個月  
 

2 未有登記產品  首次定罪：罰款 50,000 元  
 
再次定罪：罰款 100,000 元及監禁
三個月  
 

3.  出售、供應或要約出售受規管計

劃管制的任何產品供在本地使

用，但沒有遵守標籤規定  
 

首次定罪：罰款 50,000 元  
 
再次定罪：罰款 100,000 元及監禁
三個月  
 

4.  未能提供全年銷售記錄  首次定罪：罰款 50,000 元  
 
再次定罪：罰款 100,000 元及監禁
三個月  
 

5.  未能備存三年的銷售數據  首次定罪：罰款 50,000 元  
 
再次定罪：罰款 100,000 元及監禁
三個月  
 

 


